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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扩大高水平开放、深化“放

管服”改革的决策部署，海关总署研究决定对部分加工贸易业务

办理手续进行精简和规范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手册设立（变更）一次申报，取消备案资料库申报 

企业通过金关二期加贸管理系统办理加工贸易手册设立（变

更）时，不再向海关申报设立备案资料库，直接发送手册设立

（变更）数据，海关按规定对企业申报的手册设立（变更）数据

进行审核并反馈。 

二、账册设立（变更）一次申报，取消商品归并关系申报 

企业通过金关二期加贸管理系统办理加工贸易账册设立（变

更）时，不再向海关申报归并关系，由企业根据自身管理实际，

在满足海关规范申报和有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自主向海关申报

有关商品信息。企业内部管理商品与电子底账之间不是一一对应

的，归并关系由企业自行留存备查。 

三、外发加工一次申报，取消外发加工收发货记录 

简化外发加工业务申报手续，企业通过金关二期加贸管理系

统办理加工贸易外发加工业务时，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海关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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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外发加工申报表》，不再向海关申报外发加工收发货登记，实

现企业外发加工一次申报、收发货记录自行留存备查。 

企业应如实填写并向海关申报《外发加工申报表》，对全工

序外发的，应在申报表中勾选“全工序外发”标志，并按规定提

供担保后开展外发加工业务。 

四、深加工结转一次申报，取消事前申请和收发货记录 

简化深加工结转业务申报手续，海关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

业务不再进行事前审核。企业通过金关二期加贸管理系统办理加

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业务时，不再向海关申报《深加工结转申报表》

和收发货记录，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直接向海关申报保税核注清单

及报关单办理结转手续，实现企业深加工结转一次申报、收发货

记录自行留存备查。 

企业应于每月 15 日前对上月深加工结转情况进行保税核注

清单及报关单的集中申报，但集中申报不得超过手（账）册有效

期或核销截止日期，且不得跨年申报。 

五、余料结转一次申报，不再征收风险担保金 

简化余料结转业务申报手续，海关对加工贸易余料结转业务

不再进行事前审核。企业通过金关二期加贸管理系统办理加工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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